
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
注意事項

報告單位：國際及兩岸運動組

報告日期：112年4月11日



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壹

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貳

參

大綱

兩岸體育交流注意事項

肆 外國人來臺交流工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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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
修正
•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
補助作業要點(下稱作業要點)

•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
動交流作業要點(下稱基金要點)

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-1



作業要點第3點 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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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-2壹

• 為兼顧賽會參與規模。
• 未達5國或地區隊伍參加者，本署評估同意後補助。

• 明確定義國際單項運動賽會，區分為國際總會授權之正式錦標賽(下
稱正式錦標賽)及國際邀請賽兩類。

• 放寬參加國家或地區隊伍數之限制：

•正式錦標賽：依總會規定辦理(主客場制)。
•國際邀請賽：5個國家或地區隊伍參加，由 放寬為 。至少 原則



體育團體及直轄市、縣
(市)政府舉辦之國際單
項運動賽會，至少有五
個國家或地區以上隊伍
參加者。

體育團體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舉辦之
下列國際單項運動賽會：
1. 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授權之正式錦標

賽：參加國家或地區之隊伍數，依
國際單項運動總規定。

2. 國際邀請賽：以五個國家或地區之
隊伍參加為原則。

修正後修正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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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署已於112 年 2 月 23 日以臺教體署國（二）字
第1120008114A號令公告修正在案



基金要點第3點附件1 修正重點

6

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-3壹

1. 調整放寬國際賽會補助基準，使其更具彈性。

• 補助級別由 整併為 。

• 各級別補助比率及最高補助金額。提高
5級 4級

預算規模
原規定(5級) 修正規定(4級)

最高補助比率/補助金額 最高補助比率/補助金額

500萬元以下 60% 300萬元 80% 400萬元

超過500萬元以上/未達2,000萬元 55% 1,000萬元 65% 1,200萬元

2,000萬元以上/未達5,000萬元 40% 1,500萬元 50% 2,200萬元

5,000萬元以上/未達1億元 30% 2,400萬元
35% 2,600萬元

1億元以上 25% 2,500萬元



基金要點第3點附件1 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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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-4壹

2. 「裁判費」各級裁判每日最高補助金額。

參考行政院112年3月2日核定「軍公教員工擔任各機關
(構)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表」予以修正。

提高

國內裁判級別
原規定 修正規定

每日最高補助金額

C級(丙級) 1,000元 1,200元

B級(乙級) 1,200元 1,400元

A級(甲級) 1,600元 1,700元



3. 「行銷宣傳費」補助項目，屬管制項目，考量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變動性
大，預算額度難以評估編列，且相關活動亦有助行銷地方，得由地方政
府或贊助商支持，爰予刪除，如確有所需，仍可編列，並自籌。

基金要點 其他修正

4. 為鼓勵多元包容，修正評分表之「全民推廣成效」評分項目，申請單位
如有舉辦女性、青少年或身心障礙族群之賽會，得酌予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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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補助規定修正放寬-5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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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1貳

申辦期

執行期

核結期

請參閱研習資料P4「國際單
項運動賽事申(籌)辦作業及

經費核結流程圖」(下稱本

流程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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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2貳

• 瞭解總會申辦賽事規定與決策流程，並就場地規模、財務
規劃等進行評估，及洽地方政府瞭解共同承辦意願。

• 應於向國際總會申辦前（至少同時）函報體育署，體育署
於審核年度補助案件時，將優予考量；並將召開任務型協
助小組會議予以審議。

• 考量國際賽籌辦所需場館多為地方政府管轄，建議申辦前
應先取得其共同承辦同意函件，以利屆時場地租用順利。

申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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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2貳

• 體育署於111年調查統計體育團體未來5年(112至116年)申(籌)

辦國際賽事，請隨時檢視所報上開資料，依本流程圖規範
程序辦理賽事申籌辦事宜。

• 申辦期間應適時回報申辦進度，並就涉我會員權益疑慮事
項，即時通報體育署及中華奧會。

• 體育署將適時邀集中央及地方政府召開會議，提供相關行
政協助（如支持信函、入境簽證、競賽場地等）。

申辦期

 如有申辦國際賽事經費補助需求，可依基金要點第3點第1項

第2款規定，函報應備文件，向體育署申請經費補助；應備文

件包括申請書、國際賽事申辦計畫書、經費預算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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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3貳

• 經費補助：各單位申請經費補助，應於計畫執行3個月前備
妥申請書、計畫書、經費預算表等應備文件提出申請。體育
署視實際需要，適時召開經費審查會議進行審查。必要時，
請申請單位出席會議簡報及答詢。

• 行政協助：體育署適時召開任務型小組會議，邀集部會、地
方政府、中華奧會等，提供行政協助；並備有工作手冊，提
供籌辦賽事標準作業流程及國際賽事檢核表等輔導檢核機制，
並辦理增能研習，加強籌辦知能。

• 實地訪視：本署補助達200萬元以上賽事，均委請專家學者
實地訪視，提供建議。

執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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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3貳

執行期

• 如有辦理國際賽事經費補助需求，可依基金要點第3點第1項

第1款向體育署申請補助。

• 申請國際賽事經費補助應備文件，包括：

1. 申請書

2. 計畫書

3. 經費預算表

4. 其他體育署指定資料，如地方政府共同合辦公函、合作

單位契約書、國際總會授權合約(中英文)等。



 申請國際賽事經費補助相關文件常見錯誤如下，為避免退補

件，請各單位務必於資料寄出前，妥適檢視。

申請書(參閱研習資料P5)

除賽事名稱，應備註依據基金要點條款。如2023年○○○○
錦標賽(依據基金要點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)

4者相加應等
總經費概算之
金額

如有報名費應註明
如 1,000,000( 含 報
名費200,000)

依實際所需預估，
不可超出補助比率
上限

應如實撰寫不可空白，
如無亦請填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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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預期效益應依運動、社會、經濟、觀光、政治等效益分點說明。
• 考核指標除質化目標達成，亦應依上述列出相關量化目標。
• 此外，考核指標應依據預期效益予以設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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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(參閱研習資料P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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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自籌經費如有報名費收入應註明，此外如有代收代付報名費、膳
宿費情形，亦應併同註明

• 所以有欄位均應如實填寫，且應與申請書所列金額一致
• 如無向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者，務必無

經費預算表(參閱研習資料P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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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要點所訂補助項
目及基準編列，如
有新增項目，亦應
說明編列必要性

不得以1式概括。如同一項目含不
同廠商發票，可次一層級分列。
注意計算正確性並應與申請書、
計畫書所寫相關數量一致

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

場
地
費

場地1 10,000 天 5 50,000

場地2 5,000 天 5 25,000

場地3 3,000 天 5 15,000

經費項目如僅能一式呈
現單價數量，可在說明
欄說明計算細項及用途

經費預算表(參閱研習資料P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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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採購法注意事項

• 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，法人或團體接受機補助辦理採購，

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

(150萬元)以上者，適用之，並應受該機關監督。

• 個別採購案(個別經費項目，如膳宿費、交通費、場地費等)

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者，應依程序辦理採購事宜，不得

有意圖規避採購法之情事。公開或限制性招標文件應事先函

報體育署同意後，再辦理採購事宜。

• 另經國際總會會勘確認並載入授權承辦合約之賽事場地及住

宿飯店，仍應依法辦理限制性招標，並檢附總會合約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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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採購法注意事項

• 考量體育團體辦理國際賽事使用之場地，係地方政府自營或

委外營運場館(如臺北小巨蛋、臺中洲際棒球場、臺北市網球

中心、和平籃球館等)，並訂有公開價格。

• 如以補助經費租用國(公)有場地辦理國際賽事，該場館係依

據規費法訂定收費基準，無採購法適用，否則均需依政府採

購法辦理。

• 如向國際總會提出申辦或因事實需要，經國際總會指定使用

場地時，體育團體得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採用限制性

招標方式辦理場地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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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兩種情情須依採
購法辦理招標作業

例外情形地方政府係依政府採
購法委託辦理賽事者，其委託
經費不算在合計額度內。

• 場地費共300萬元，體育署及地方政府合計補助150萬元

• 場地費共300萬元，體育署或地方政府個別補助150萬元

 政府採購法注意事項

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



租用民間私有場館

必須適用採購法

租用政府公設場館

否

樣態1 樣態2

向經管單位確認
是否依規費法訂
定收費標準

無需
適用

是

需適用政府採購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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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採購法注意事項 依規費法訂定收費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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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4貳

• 受補助單位應於賽事辦理完竣2個月內，應函報領據、收
支結算表、補助經費原始憑證、成果報告、相關檢核表、
會計師查核簽證等應備文件辦理經費核結。

• 務必先行依「受補助單位辦理國際賽事經費核結檢核表」
(下稱經費核結檢核表)之自行檢核項目，逐一檢視應辦事
項及應備文件是否均已完成，再向體育署辦理經費核結。

• 體育署將視情況安排會計師實地查核。

核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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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賽申籌辦作業機制-3貳

• 辦理國際賽事經費核結應備文件，包括：

1. 經費核結檢核表

2. 收支結算表

3. 成果報告表

4. 成果報告書

5. 領據及本署補助經費原始憑證

6. 其他指定資料，如合作單位契約書、採購契約(如以限制

性或獨家供應辦理採購者，應附國際總會授權合約)等。

核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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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核結檢核表(參閱研習資料P8)

• 體育署於109年9月9日以臺教體署國（二）字第1090030639號函知
各單位在案。

• 經費核結檢核表參酌歷來受補助單位核結資料補正情形及會計師查
核建議修訂，分別就國際賽事經費核結通案事項、收支結算表、原
始支出憑證、政府採購法及廉潔聲明等事項，予以明列，可作為受
補助單位內部教育訓練及自行檢核之用。

• 申請體育署國際賽事補助款，辦理經費核結時，應檢附本檢核表，
俾憑結案。



 表格內各自行檢核項目應逐項填寫完整



運用經費核結檢核表逐一檢視應辦事項及應備文件是否均已完
備，包括是否依原核定計畫及附帶決議執行、依限核結、計畫
變更有事先報署等。



體育署核定補助款200萬元以上者，其收支結算表應經會計師簽
證，請務必與會計師充分溝通，並提供經費補助依據相關法規
(基金要點、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)、收
支結算表等、請其依規定就收入與支出進行查核簽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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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核結檢核表(參閱研習資料P8)

體育署前於109 年9月9日以臺教體署國（二）字第
1090030639號公函，函知各單位在案。





查核簽證報告應敘明查核範圍（應包含查核收入面及支出面）、
辦理程序（係依據「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
作業要點」規定查核）、查核結果說明等。



所附報名是否已明列原預算金額及實支金額，核對差異並說明原
因，及詳列收支明細清單。另報告所列收支結算表之經費項目、
金額，應與體育團體所送收支結算表一致。


受補助單位未檢附會計師簽證者，應限期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
不予核結，並停止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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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核結檢核表(參閱研習資料P8)





收支結算表之收支金額應明確填寫且計算正確，相關數
據應與成果報告表(書) 內容應一致。另如報名費、住宿
費等係代收代付，亦應說明並檢附國際總會信函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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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結算表(參閱研習資料P11)

金額○元，並備註目的用途、繳納
方式及是否作為賽會籌辦用，實際
執行是否與申請書所述一致等。



自行新增欄位，依
據費用項目，逐項
填列原核預算金額
及實支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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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結算表(參閱研習資料P11)

依據體育署原核定經費預算
表所列經費項目及順序，編
寫收支結算表，非原預算表
費用項目，不得增列。

各經費項目實際支
出與原核預算金額
有所差異時，應在
備註欄逐項說明差
異原因。





成果報告表係綜整成果報告重點，仍應檢附詳細成
果報告書。另撰寫內容不宜太過簡略，應就原規劃
預期效益、考核指標、及體育署核定函附帶決議之
達成情形予以說明。



成果報告撰寫考核指標達成情形，應檢附佐證資料，
例如轉播收視人口，應請受託轉播單位提供相關數
據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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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報告表(參閱研習資料P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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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體育交流注意事項參

活動安排秉持
對等尊嚴原則

不參與陸方全
國性體育活動

掌握活動資訊
適時溝通澄清

支持健康有序
體育專業交流

• 依本署「兩岸體育交流處理規範」辦理交流活動。

• 本署委請中華奧會辦理奧會模式宣導及訓練課程，可請中華奧會遴
派種子教師於教練裁判講習、參賽行前講習等活動進行宣講。

• 另有關大陸人士來臺短期交流，目前仍尚未開放。



類型 入臺途徑 法規依據 主管部會

外國人來
臺工作

工作證
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
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43、44條

勞動部

就業金卡
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國發會

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體育領域特殊專長 教育部

外國人
歸化

高級專業人才
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

內政部
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第2條第5款

殊勳於我國
國籍法第6條

歸化國籍有殊勳於我國者認定原則第2條第2、6款

外國人來臺交流工作-1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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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來臺交流工作-2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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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歸化球員除其過往成績或技能佐證資料以
外，及早累積在臺期間競賽成績表現及有助
提升我國競技實力之實績，更具加分作用。外國人來臺工作

外國人歸化

累積具體實績

強化實績論述
歸化申請案須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
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。強化球員自身及在臺期
間相關實績論述，可提高委員認可支持。



審查
標準

運動員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，具優異技能而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，並取得下列成績之一：

（一）奧林匹克運動會(以下簡稱奧運)正式競賽項目前八名。

（二）亞洲運動會(以下簡稱亞運)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三）世界運動會(以下簡稱世運)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四）世界大學運動會(以下簡稱世大運)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五）世界錦標(盃)賽前三名。

運動教練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，指導選手具優異賽事績效而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，並取得下列成績之一：

（一）奧運正式競賽項目前八名。

（二）亞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三）世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四）世大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。

（五）世界錦標(盃)賽前三名。

運動裁判曾任奧運、亞運、世運及世大運正式競賽項目裁判而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。

運動產業人才曾經或現任於其他國家或於我國之運動產業，取得我國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

團體、職業運動聯盟、國訓中心或大專校院推薦信(函)，對我國運動產業具貢獻潛力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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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來臺交流工作-3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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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

